关于开展集体备课和教师试讲工作的通知
各教研室（或学科）：

  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严把教师教学质量关，并为新学期开课打好基础，请认真做好集体备课和教师试讲环节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集体备课：

1.参加人员：本学期本教研室担任教学任务的全体教师。

2.活动内容：

（1）对教材的分析，如何实施教学大纲、重难点的划分等；

（2）对各教学班学生的分析，如何因人施教等；

（3）关于教学方法、教学课件的制作及使用的讨论；

（4）考核方法及考核工作的安排；

（5）强调教学纪律，如何保证教学等其它在教学活动中要注意的问题。

（6）其它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

3.教研室安排专门人员拍摄活动现场照片、做好详尽的集体备课活动记录（手写），记录包括集体备课的时间、地点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签到、发言人及发言内容、教研室负责人总结发言等。

要求现场手写记录，不得后补、不得打印，请及时归档。

　　二、教师试讲：
1.试讲教师范围：

（1）首次承担课堂教学任务的教师；

（2）首次承担所授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；

（3）承担教学任务不满5学年的教师；

（4）其它。
2.试讲内容：承担教学任务的第一次或前三次的教学内容。
3.试讲安排：由各教研室组织安排，指定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教师，在教学理念、教学设计、教案书写及教具准备等方面，对参加试讲的教师进行必要的业务指导。试讲后有课评意见。

4.教研室安排专门人员拍摄活动现场照片、做好详尽的教师试讲活动记录（手写），记录包括试讲主题信息、试讲人信息、试讲时间及地点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签到、试讲内容概要、课评发言人及发言内容、教研室对试讲的结论等。

要求现场手写记录，不得后补、不得打印，及时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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